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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支付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
大便利，但是支付安全问题却不能掉以轻
心，短短的六位支付密码，却是财产安全的
钥匙。近期，高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

“特殊”的盗窃案，被告人郑某某犯盗窃罪
被单处罚金 8000 元。

2017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吴某某开车从
肃宁到高阳庞口市场买货时，不慎将手机丢
失，被郑某某捡到。因吴某某的手机没有锁
屏，郑某某打开手机后，发现微信钱包里有
1000 多 元 ，便 随 便 输 入 六 位 支 付 密 码
123456，结果竟然成功将钱转入了自己微
信中。接着，郑某某发现该手机微信绑定
了银行卡，便陆续通过扫码转账方式，将吴
某某银行卡中存款转入自己微信之中。经
查明，郑某某先后将该手机微信零钱及绑定
的银行卡内的5179元转出据为己有。

吴某某发现手机丢失后，登录微信发
现有五次扫码转账共计 5179 元，就赶紧报
了警。2018 年 1 月，郑某某被高阳县公安
局刑事拘留。案发后，郑某某后悔不已，其
家属退还吴某某经济损失 5500 元，吴某某
对郑某某表示谅解。

高阳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郑某某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他人财物，
数 额 较 大 ，其 行 为 构 成 盗 窃 罪 。 郑 某 某
自 愿 认 罪 ，已 经 赔 偿 被 害 人 经 济 损 失 并
取得被害人谅解，酌情对其从轻处罚。依
照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，法院最
终判处郑某某单处罚金 8000 元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，盗窃公
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
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，处三年以下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
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
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
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
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
收财产。同时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院《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题的解释》第一条规定，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
千元至三千元以上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、三
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，应当分别认定
为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四 条 规 定 的“ 数 额 较
大”、“数额巨大”、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

本案中，郑某某利用捡到的手机，通过
登录微信、扫码转账方式，先后 5 次将受害
人吴某某手机微信零钱及绑定的银行卡内
的 5179 元转出并据为己有，属于“盗窃公私
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”的“数额较
大”标准，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鉴于郑某某
自愿认罪，其家属代替赔偿被害人吴某某
经济损失 5500 元，取得被害人谅解，故法院
依法从轻单处郑某某罚金 8000 元。

法网恢恢，郑某某一念贪心终难逃法
律制裁，望广大群众引以为戒。同时，办案
法官也提醒大家，提高安全意识，设置不易
破解的支付密码，以保护自身财产安全。

醉酒驾驶被逮住后，警方总会
对司机抽血检测酒精含量，以此作
为定罪标准。据此，就有司机耍起
了“小聪明”——如果抽血前跑掉，
或许就能逃脱醉驾判刑的惩罚。近
期，刘某就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警示
大 家 ，千 万 不 要 在 法 律 面 前 耍“ 小
聪 明 ”，否 则 只 能 是 聪 明 反 被 聪 明
误。

2018 年 11 月的一天晚上，刘某
在 饭 店 与 朋 友 聚 餐 后 驾 驶 汽 车 回
家。在行至一十字路口时，与受害
人王某驾驶的电动车相撞、电动车
受损。看到发生事故后，刘某感觉
不 妙 ，连 车 都 没 下 企 图 逃 逸 ，不 料
被周围群众截住并报警。交警到达
后 ，经 呼 气 检 测 ，刘 某 的 酒 精 含 量
为 126mg/100ml，远远超过了醉酒驾
驶标准。

为进一步确认结果，交警将刘
某带至医院进行血液检测。在到达
医 院 门 口 时 ，刘 某 耍 起 了“ 小 聪
明 ”，一 直 声 称 要 自 己 要 呕 吐 。 在
下车呕吐的过程中，刘某趁交警不
备逃逸。第二天上午，身上的酒气
早 就 散 了 的 刘 某 赶 到 交 警 部 门 投
案，认为此时再血检也查不出自己
醉驾，交警对他也不会怎么着。但
令刘某没想到的是，迎接他的竟是
一张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刑事立案决
定书。至此，刘某以逃避血检想钻
法律空子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了
空。

该案被移送到法院后，法院经

审理认为，刘某虽逃脱了血液酒精
含 量 检 验 鉴 定 ，但 根 据 相 关 规 定 ，
呼气酒精含量检测亦可作为认定醉
驾的依据。且刘某存在交通事故后
逃逸行为，且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
查 ，应 从 重 处 罚 。 故 此 ，法 院 依 法
判决刘某犯危险驾驶罪，处拘役 5
个月，并处罚金 2 万元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院 、公 安 部《关 于 办 理 醉 酒 驾 驶 机
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意 见》第 六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，血 液 酒
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
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。犯罪嫌疑人
经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达到本意见第
一条规定的醉酒标准，在抽取血样
之前脱逃的，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
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。
同 时 ，该 意 见 第 二 条 规 定 ，醉 酒 驾
驶 机 动 车 ，具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，
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
款 的 规 定 ，从 重 处 罚 ：造 成 交 通 事
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，或
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，尚未构成
其他犯罪的；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200
毫克/100 毫升以上的；在高速公路、
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；驾驶载有乘
客 的 营 运 机 动 车 的 ；有 严 重 超 员 、
超载或者超速驾驶，无驾驶资格驾
驶机动车，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
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
法的行为的；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
查 ，或 者 拒 绝 、阻 碍 公 安 机 关 依 法

检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；曾因酒
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
事追究的；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
形。

本案中，被告人刘某经呼气酒
精 含 量 检 验 ，酒 精 含 量 达 126mg/
100ml，超 过 80mg/100ml 的 醉 酒 标
准 ，但 其 在 被 带 去 医 院 过 程 中 脱
逃 ，未 及 时 提 取 血 样 ，因 此 本 案 是
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的检验结果作
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的。于是，法
院对辩护人关于酒精检验测试单不
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不予采
纳 。 同 时 ，刘 某 还 存 在“ 造 成 交 通
事 故 后 逃 逸 ，尚 未 构 成 其 他 犯 罪 ”
和“ 逃 避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检 查 ”两 个
从重处罚情节。故此，法院对刘某
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院 、公 安 部《关 于 办 理 醉 酒 驾 驶 机
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意 见》第 六 条 第 二 款 还 规 定 ，犯 罪
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，为
逃避法律追究，在呼气酒精含量检
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，经检验
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本意见第一条
规定的醉酒标准的，应当认定为醉
酒 。 在 此 ，办 案 法 官 提 醒 大 家 ，认
为 在 警 方 强 制 呼 气 检 验 、血 检 前 ，
现场饮酒或逃拖血检就可以逃避处
罚 的 想 法 ，只 是 个 别 人 的 主 观 臆
想，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。所以
广大驾驶人要始终谨记“开车不喝
酒，喝酒不开车”，切勿心存侥幸，
碰触法律底线，否则只能搬起石头
砸自己的脚。

近期，井陉县人民法院公开开
庭审理一起贷款诈骗案，被告人王
某犯贷款诈骗罪，被依法判处有期
徒 刑 五 年 六 个 月 ，并 处 罚 金 五 万
元 ，并 责 令 退 赔 违 法 所 得 23 万 余
元，返还某银行。

2013 年 4 月 底 5 月 初 ，王 某 经
人介绍认识了经营贷款中介公司
的郝某（已判刑），郝某告知其某银
行可以办理小额商户贷款，但需要
提供房产证、工商营业执照和服装
订购合同等相关材料。于是，王某
找到范某（已判刑），以做煤炭生意
需要贷款且自己已经贷过款为由，
让范某以自己名义办理贷款，并承
诺贷款成功后，由其出钱给范某开
一家服装店，本人负责偿还贷款。

范某同意后，王某带其找到郝
某。范某、郝某在双方没有真正交
易的情况下，编造了假的服装订购
合同。在假房产证、工商营业执照
等贷款所需要的证件材料齐备后，
2013 年 5 月 17 日，王某与范某第二
次找到郝某，然后由郝某带着范某

持贷款所用的假证明材料来到石
家庄某银行贷款。同日，某银行经
过审核后，按照范某的委托书，将
30 万 元 打 入 郝 某 个 人 账 户 名 下 。
之后，郝某以交贷款保险及需要交
纳保证金为由留下 74300 元，将剩
余 225700 元 转 到 范 某 账 户 中 。 同
日，范某转给王某 22 万元，范某得
款 5700 元。

王某取得该贷款后，自称用于
煤炭生意，缴纳利息至 2014 年 3 月
份，此后，未归还本息，并更换了手
机号码。范某在银行催款，又联系
不到王某的情况下，于 2014 年 5 月
30 日 主 动 向 公 安 机 关 报 案 。 2015
年，井陉法院对郝某和范某以骗取
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，并追回所
得赃款。王某的行为给某银行造
成直接经济损失 23 万余元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王某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伙同他人使用
虚假的证明文件及产权作担保，骗
取银行贷款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
构成贷款诈骗罪。在共同犯罪中，
王某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，且在审
理过程中脱逃，应予严惩。据此，

法院依照《刑法》相关规定，对王某
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根据《刑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
之规定，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
有为目的，编造引进资金、项目等
虚假理由、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、
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、使用虚假的
产权证明作担保、超出抵押物价值
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，诈骗银
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、数额
较大的行为。同时，还对诈骗银行
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大小
的 处 罚 幅 度 作 出 规 定 ：数 额 较 大
的 ，处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拘
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
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
节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
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
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
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
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
五 十 万 元 以 下 罚 金 或 者 没 收 财
产。同时，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

罪同属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
罪 之 类 罪 ，均 以 贷 款 为 对 象 的 犯
罪，但两者的犯罪构成存在异同，
主要的不同点是主客观要件不同，
骗取贷款罪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
的，只因在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
下为取得贷款而采用了非法手段，
有归还的意愿；而贷款诈骗罪的主
观意图就是通过非法手段骗取贷
款并非法占有。

本案中，已判刑的郝某曾经营
贷款中介公司，有营业执照，他帮
助王某、范某贷款，是为了赚取“中
介费”；范某以自己名义为王某贷
款，也是为了从中赚取“好处”，不
是为了非法占有贷款不还，所以对
该二人的行为，法院均以骗取贷款
罪追究刑事责任。而被告人王某则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使用虚假的证
明文件及产权作担保，骗取银行贷
款 30 万元，扣除郝某、范某退赃部
分，王某还有 23 万余元，按照量刑
标准，属于数额巨大范围。因此，法
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
五年六个月，处罚金五万元，并责令
退赔违法所得 23 万余元。

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
二手电动车、二手手机等
二手商品的交易日益频
繁，由于价格便宜，很是
受到大家的青睐。但是
在选购二手商品时一定要
注意，如果遇到明显不合
理低价的商品，一定要谨
慎考虑，否则可能因超低
价格收购触犯法律，受到
刑事处罚。这不，今年 30
多岁的姜某就因以超低价
格购买了一 辆 电 动 四 轮
车，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
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
一年，并处罚金一万元。

2018 年底的一天，姜
某在某网站上浏览信息，
发现有一辆电动四轮车
要 2 万 元 出 售 。 姜 某 一
看价格不高，而自己正好
要买车，便动了心，他拨
通网上留有的卖车人电
话，约定好第二天看车。
第二天，姜某到达约定地
点后，卖车人介绍说，该
车系别人欠其工钱抵押
给他，没有手续，所以才
2 万 元 便 宜 出 售 。 姜 某
一听该车没有手续，觉得
此车可能来路不正，遂频
频向卖车人压价，最终以
5000 元成交。本来能值 3
万多元的车，自己 5000 元
就买到手，姜某为自己的

“ 运 气 ”高 兴 了 好 一 阵 。
但令姜某没想到的是，仅
仅半个月后，当地派出所
民警找上他的家门，原来
该电动四轮车是被盗车
辆，失主早已报案。姜某
因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
得罪被提起公诉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姜
某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
购买被盗抢的车辆，其行
为已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
所得罪。综合考虑其犯
罪事实、情节及对社会危
害程度，法院依法对姜某
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《刑法》第三百一十
二条规定，明知是犯罪所
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
以 窝 藏 、转 移 、收 购 、代
为销售或者其他方法掩
饰、隐瞒的，处三年以下
有 期 徒 刑 、拘 役 或 者 管
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
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
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
罚金。同时，最高人民法

院《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
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
问 题 的 解 释》第 一 条 规
定 ，刑 法 第 一 百 九 十 一
条、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
的“ 明 知 ”，应 当 结 合 被
告人的认知能力，接触他
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
情况，犯罪所得及其收益
的种类、数额，犯罪所得
及其收益的转换、转移方
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
主、客观因素进行认定。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
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
罪所得及其收益，但有证
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
外：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
动，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
物的；没有正当理由，通
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
者 转 移 财 物 的 ；没 有 正
当 理 由 ，以 明 显 低 于 市
场 的 价 格 收 购 财 物 的 ；
没 有 正 当 理 由 ，协 助 转
换 或 者 转 移 财 物 ，收 取
明 显 高 于 市 场 的“ 手 续
费 ”的 ；没 有 正 当 理 由 ，
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
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
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
繁划转的；协助近亲属或
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
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
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
财物的；其他可以认定行
为人明知的情形。

本案中，姜某与卖车
人不认识，且其非常清楚
该电动四轮车原本价值
3 万多元，但其最终能用
5000 元 将 电 动 四 轮 车 买
下 ，也 并 不 是 姜 某 多 能

“ 砍 价 ”，而 是 他 自 己 就
觉 得 这 辆 车 来 路 不 正 ，
有问题。同时，3 万多元
的 车 5000 元 买 下 ，也 属
于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
规定“没有正当理由，以
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
购财物”的情形，可以认
定为被告人明知系犯罪
所 得 及 其 收 益 而 进行购
买，所以构成掩饰隐瞒犯
罪所得罪，被法院判处有
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一
万元。

在此，办案法官提醒
大家，在日常交易中，要
切记不可贪图便宜，对于
非正常渠道提供的超低
价货物，购买时一定要三
思，因为这些货物不但质
量得不到保障，而且还有
可能是犯罪所得的赃物，
盲目购买可能会受到法
律的制裁。

近期，唐县人民法院
公开宣判污染环境案，罗
某某、骆某某等七名被告
人犯污染环境罪，分别被
判处一年至一年一个月不
等 有 期 徒 刑 ，并 分 处 1 万
元到 1.5 万元不等罚金，并
追缴违法所得 3000 元。

2017 年 七 八 月 份 ，姜
某（在 逃）伙 同 胡 某（在
逃）等人租用唐县县城北
环 路 南 面 的 一 废 弃 养 殖
场，在未取得任何资质手
续的情况下非法开设了一
家电镀厂。同年 8 月底至
9 月 14 日，姜某先后雇佣
被 告 人 罗 某 某 、骆 某 某 、
马某某、彭某某、李某、郭
某 某 、王 某 等 人 ，利 用 电
镀设备加工拉链头，对电
镀过程中产生的废水，未
经任何处理直接通过厂区
内的暗管排放入厂区南侧
渗坑内。经鉴定，送检的
废水样品是具有浸出毒性
特征的危险废物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
告人罗某某、骆某某等七
人违反国家规定，在没有
资质的电镀厂工作，排放
到渗坑的废水中，所含铜、
镍、氰化物三种物质的含
量均超出国家标准所规定
的浸出液危害成分浓度限
值，严重污染环境，均构成
污染环境罪。据此，法院
对罗某某、骆某某等七人
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《刑 法》第 三 百 三 十
八 条 规 定 ，违 反 国 家 规
定 ，排 放 、倾 倒 或 者 处 置
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
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
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，严
重污染环境的，处三年以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
处 或 者 单 处 罚 金; 后 果 特

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
金 。 同 时 ，最 高 人 民 法
院 、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《关
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
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
释》第一条规定， 实施刑
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
行为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的 ，应 当 认 定 为“ 严 重 污
染 环 境 ”：在 饮 用 水 水 源
一级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
核 心 区 排 放 、倾 倒 、处 置
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
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
质的；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
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；
非法排放含重金属、持久
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
环境、损害人体健康的污
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
标 准 或 者 省 、自 治 区 、直
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
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
三倍以上的；排放、倾倒、
处置含镍、铜、锌、银、钒、
锰 、钴 的 污 染 物 ，超 过 国
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
准 十 倍 以 上 的 ；通 过 暗
管 、渗 井 、渗 坑 、裂 隙 、溶
洞、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
式 排 放 、倾 倒 、处 置 有 放
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
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的
……等等。

本案中，被告人罗某
某、骆某某等七人对电镀过
程中产生的具有浸出毒性
特征的废水，通过厂区内的
暗管这一逃避监管的方式，
排放到厂区南侧渗坑内，属
于上述司法解释“通过暗
管、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、
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
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
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
物、有毒物质”的情形，应当
认定为“严重污染环境”，构
成污染环境罪，故被法院分
别判处一年至一年一个月
不等有期徒刑，并分处 1 万
元到 1.5 元不等罚金。

醉驾后逃脱血液检测
就能免除刑事处罚吗

□ 古孟冬

诈骗银行23万元 一男子被判刑期五年六个月
□ 李忠勇 甄晓霞

捡到手机生窃意
一念贪心触法网

□ 连芳

天上不会掉馅饼
超低价购买商品要小心

□ 古孟冬

非法排放有毒废水
七名雇工分获刑罚

□ 汤璇

说法

说法

说法

说法

说法


